
 

 

兰州文理学院 2017 年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简章 

一、招生层次、专业、学习形式、科类、学制 

专业名称 层次名称 科类名称 学习形式 学制 招生范围 外语语种 

金融管理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保险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统计与会计核算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物流管理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法律事务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社区管理与服务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金融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保险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物流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法律事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社区管理与服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音乐表演 高职（专科） 艺术（理） 业余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音乐表演 高职（专科） 艺术（文） 业余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财务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新闻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财务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旅游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音乐表演 高中起点本科 艺术（理） 业余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音乐表演 高中起点本科 艺术（文） 业余 五年 社会招生 英语 

财务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

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旅游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

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新闻学 专升本 
文史、中

医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文史、中

医类 
函授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音乐表演 专升本 艺术类 业余 三年 社会招生 英语 

二、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1.凡符合教育部和甘肃省招委会文件规定条件者，均可报考我校

各专业。 



 

 

  2.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专业的条件：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

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验印颁发的专科毕业

证书人员。 

  3.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或专科各专业的条件：具有高中毕业文化

程度。 

  4.身体健康，符合上述报考条件，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

学习的残疾人也可报考。 

  三、报名时间、地点和办法 

1.网上报名时间：8 月 30 日至 9 月 6 日。 

2. 报 名 网 址 ： 甘 肃 省 高 等 学 校 招 生 办 公 室

http://www.ganseea.cn/。 

  3.现场确认时间：现场确认时间为 9月 2日至 9月 8日。 

主要流程有四项：一是考生资格审查(重点审查专升本学历证书);二

是数码照相;三是收费;四是打印考生所报信息表让考生本人签字确

认(考生一般应在户口所在地确认并参加考试)。 

  4.其他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应详细了解照顾录取条件，符合条件的考生应及时向

省招生办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过期不享受加分照顾。 

  （2）考生应准确填写本人联系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 

  四、考试时间 

  2017年 10月中、下旬，以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通知时间

为准。 

http://www.ganseea.cn/


 

 

  五、考试科目 

1.高起专。文史类：语文、数学（文）、外语；理工类：语文、

数学（理）、外语。 

2. 高起本。文史类：语文、数学（文）、外语、史地（历史、地

理综合）；理工类：语文、数学（理）、外语、理化（物理、化学综合）。 

3.专升本。公共课：政治、外语；文史类专业基础课：大学语文；

理工类专业基础课：高等数学（一）；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高等

数学（二）法学类专业基础课：民法；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育理论。 

4.艺术类专业：音乐表演（戏曲方向）和音乐表演本专科专业还

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专业课校考，详情请届时浏览学校网站。 

  六、录取、入学 

  1.成人高考录取依据国家招生规定和考生所在省招生办划定的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考生所报志愿和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对符

合成人高考录取照顾政策者，只要考生在报名时填涂照顾项，将按照

顾政策规定予以照顾录取。具体照顾政策详见教育部和各省招生办有

关规定。 

  2.入学时间：2018年春季。 

七、学费 

按照省上核定的当年标准执行。 

  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学生按教学计划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考试成绩合格，颁发教育

部统一印制的兰州文理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证书(实行国



 

 

家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其学历。本科毕业生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者，颁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兰州文理学院学士学位

证书。 

  九、联系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北面滩 400号兰州文理学院南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邮政编码 730000 

  联系电话：(0931)8260318，18809499660。 


